附件1

水泥和混凝土制品质量监督实施细则（2026版）

一、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查市场主体的待销产品中抽取样品。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查数量：每款产品抽取2组样本，第1组用于检验，第2组用于备样，备用样品除水泥产品封存于承检单位外，其他产品封存于被抽查单位。具体抽样数量如下：
1.水泥类

	序号
	被抽查的产品品种
	第1组数量（款）
	第2组数量（款）

	1
	水泥
	通用硅酸盐水泥
	每份至少8 kg
	每份至少8 kg

	2
	
	砌筑水泥
	每份至少8 kg
	每份至少8 kg


2.混凝土制品

1.1混凝土普通砖和装饰砖：随机抽取选取样品为40块，其中20块作为检验样品，20块作为留样样品，备用样品封存于被抽查单位。

1.2混凝土路面砖：随机抽取选取样品为40块，其中20块作为检验样品，20块作为留样样品，备用样品封存于被抽查单位。

在抽样现场，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并注明混凝土普通砖和装饰砖强度等级、吸水率等级（优、一级、合格级）及承重砖或非承重砖等信息；混凝土路面砖要注明抗压（折）强度等级。

二、检验依据
1.通用硅酸盐水泥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氧化镁
	GB/T 176-2017

GB/T 176-2025

	2
	氯离子
	

	3
	三氧化硫
	

	4
	不溶物
	

	5
	烧失量
	

	6
	比表面积
	GB/T 8074-2008

	7
	细度
	GB/T 1345-2005

	8
	凝结时间
	GB/T 1346-2024

	9
	安定性
	GB/T 1346-2024

GB/T 750-2024

	10
	强度等级
	GB/T 17671-2021

	11
	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6566-2010


注：检验项目结合具体的产品进行。

2.白色硅酸盐水泥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三氧化硫
	GB/T 176-2017

GB/T 176-2025

	2
	细度
	GB/T 1345-2005

	3
	安定性
	GB/T 1346-2024

	4
	凝结时间
	GB/T 1346-2024

	5
	强度
	GB/T 17671-2021

	6
	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6566-2010


3.水泥（砌筑水泥）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三氧化硫
	GB/T 176-2017

GB/T 176-2025

	2
	氯离子
	

	3
	细度
	GB/T 1345-2005

	4
	凝结时间
	GB/T 1346-2024

	5
	沸煮法安定性
	

	6
	强度
	GB/T 3183-2017

GB/T 17671-2021

GB/T 2419-2005

	7
	放射性
	GB 6566-2010


4.混凝土普通砖和装饰砖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吸水率
	GB/T 2542-2012

	2
	强度等级
	

	3
	抗冻性
	

	4
	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6566-2010


5.混凝土路面砖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强度
	GB/T 28635-2012

	2
	吸水率
	GB/T 28635-2012

	3
	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6566-2010


注：①检验机构在接收样品时，必须认真检查样品的封样单是否完整以及样品是否完好；

②方法标准中有基准法和代用法时，当检验结果为临界值时以基准法结果为准；

③如果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压蒸安定性检验合格，则水泥中氧化镁允许放宽至6％；

④当矿渣硅酸盐水泥氧化镁含量超过6％时，需进行压蒸安定性试验并合格；

⑤当样品在寄送过程中保存不当受潮时，应考虑重新抽取样品；

⑥应在取样之日起10天内完成水泥安定性检验；

⑦放射性项目如果被检企业明示产品用途，按照明示用途进行判定；如果企业无明示，按照建筑主体材料要求进行判定。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明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明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三、判定规则

1.依据标准

GB 175-2023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6566-2010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2015-2017  《白色硅酸盐水泥》

GB/T 3183-2017  《砌筑水泥》 

NY/T 671-2003   《混凝土普通砖和装饰砖》

GB/T 28635-2012 《混凝土路面砖》

GB/T 3183-2025  《砌筑水泥》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